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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中将教师角色的转变定义为“独奏者”到“伴奏者”的转变，意味着教

师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学生而非塑造学生。然而，相对

于书中定义的教师角色从“独奏者”到“伴奏者”的转变，我更愿意将其形容为“独奏者”到“领奏者”

的转变，特别是基于当下《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背景，面对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形态的差异性

以及教育环境的紧张性，教师转变自身角色面临种种挑战，但教师仍可以有所作为，教师可以更新教育

理念，加强终身学习能力；寻求家长合作，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此外，学校和社会也应当优化教师教育

环境，提供教育支持，帮助教师实现“独奏者”到“领奏者”的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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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ok Education—Where the Wealth Lies defines the change in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as a shif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43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434
https://www.hanspub.org/


殷文君 
 

 

DOI: 10.12677/ae.2024.1481434 472 教育进展 
 

from “soloist” to “accompanist”, meaning that teachers are no longer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ransmitting knowledge, but with helping students to discover, organise and manage knowledge. 
Teachers should guide students rather than mould them. However, as opposed to the book’s de-
scription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teacher’s role from “soloist” to “accompanist”, I prefer to describe 
it as a change from “soloist” to “leader”,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ity of education targets, the diversity 
of education forms and the tensions in the education environment, teachers are faced with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in changing their roles, but they can still make a difference. Teachers can up-
date their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strengthen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capacity; they can seek the 
co-operation of parents in order to help their students develop holistically. In addition, schools 
and society should optimise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for teachers and provide educational 
support to help teachers to change their role from “soloist” to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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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 月 1 日，我国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

行专门立法，“家事”正式上升为“国事”。2023 年 1 月 13 日，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发布《关于健全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责任，并强调学校要在其中充

分发挥协同育人的主导作用。学校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把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重要职责，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教师的要求，要切实加强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建设，将教师家庭教育指导水平与

绩效纳入教师考评体系[1]。该意见在重申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学校教育的功能，教师的角色

在这一背景下也迎来了转变的机遇。 

2. 教师角色的历史演变 

“角色”一词，最早是由拉丁语“rotula”派生出来，是戏剧舞台中的用语，美国社会学家米德较早

地将“角色”这个概念正式地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米德认为“角色是他人面前可见的实施的一系

列行为”[2]。角色理论研究者比德尔则将角色视为行为或行为特点[3]。我国的顾明远先生在其主编的《教

育大词典》中，将“角色”解释为“个体因占据一定的社会位置而产生的行为模式，如教师角色、学生

角色等”[4]，笔者诠释的“教师角色”更贴近顾明远先生对于“角色”概念的解释。 
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设计者、实施者，也是整个教育活动

的主导者。从古代的“圣贤”、“师”到近现代的“教习”、“教员”、“人民教师”，在社会的变革

中教师的称谓发生了变化[5]，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一) 原始社会的“巫师”角色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尚不具备清晰的认知，此时人们主要以

群居的方式生活在自然中，并仰仗自然界的力量生存。这一时期的人们对自然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他

们自然而然地对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产生崇拜心理，如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等，并将其与祭拜祖先、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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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活动联系起来。巫术是原始宗教信仰的技术及表现形式，它相信神灵能改变自然状态，而具有实行

巫术技能的人则被称为“巫师”，巫师采取师徒传授的形式，在给他人占卜的过程中，将占卜的技巧和

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弟子，这样就产生了最原始的教学活动，“巫师”也就是早期教师的雏形。成为一名

巫师需要接受专门的训练，除了掌握巫术和一定的宗教知识外，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宗教历史知识、文化

知识、医药知识、生活习俗等。巫师是原始宗教的解释者、宣传者和执行者，是原始文化知识的继承者、

保存者和传播者，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我国早期教师的前身。 
(二) 古代社会的“权威者”角色 
我国有着“尊师重道”的悠久传统，尤其体现在儒家文化中，孔子主张拜师要行“束脩之礼”；荀

子曾有言，“天地君亲师”，将教师的地位提高到与天地、祖宗并列，并主张“师云亦云”，甚至认为

“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

韩愈有言，“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等，

教师在儒家文化中的“权威者”地位可见一斑。而自汉朝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潮一直贯穿

于整个封建社会，儒学思想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备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为封建统

治阶级提供了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教师的“权威者”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巩固和强化。

此外，科举取士制度的创立，在提高知识分子地位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的地位。这些都决定了教

师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必然是绝对的“权威者”，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 
(三) 近现代社会的“知识传授者”角色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开启了我国被动迈入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此时，西方的科技、制度、

思想、文化开始传入我国并逐渐发挥影响。科举制度的落幕，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随

着这一制度的消亡，传统书院随之解体，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政府实施留学生派遣项目，颁布

新学制等，中国的教育面貌焕然一新。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追求“民主”“科学”的社会潮流开始影

响传统的师生关系和教师身份。赫尔巴特、杜威等西方教育家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传入我国，班级授课

制得到了广泛地推广和应用，成为了我国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传统的“课堂”、“教师”、

“教室”地位得到确立并逐渐强化，在教学资源不充分的情况下，教师有选择性地将前人的经验和人类

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传递给学生，教师的角色也慢慢地演变为“知识传授者”，也有学者将教师称为课堂

教学的“独白者”，指教师凭借其在师生关系中的绝对优势而“霸占”课堂，学生则沦为课堂教学的“看

客”或“听客”[6]。 

3. 《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教师角色的转变与困境 

202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这是我国第一次就家庭教育进行立法，从法律的角度重申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该法

的第四章第三十九条对教师的职责有了明确的补充说明，主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应当纳入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的工作计划，并将其作为教师业务培训的一项内容[7]。基于该法的实施背景，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

相应的转变。 
(一) 教师角色：从“独奏者”至“领奏者” 
“独”，本义为单独，《说文解字》中有言，“独，犬相得而斗也。羊为群，犬为独也[8]。”意思

是羊喜欢结群，而狗好斗，喜欢独处。“独”字又由“单独”意义引申出孤单、独特、独裁、仅仅等意

义[9]。“领”，本义指脖子，脖子的位置与衣服的衣领位置一致，因此“领”引申表示衣领。由本义又

可引申出“重要、首要、带领”的含义，又引申为为人表率的人[10]。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深受中华几千

年文化中“师道尊严”的影响，家长和学生习惯将教师视为知识上的权威，将教师的言行视为唯一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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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从而剥夺了家长对子女应有的教育权，使得家庭教育长期以来依附学校教育，处于一种尴尬的从属

地位[11]。教师在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中往往扮演的是“独奏者”的角色，家长和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扮

演“倾听者”和“执行者”的角色。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和施行，其对“家庭责任”有明确

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

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7]。”

“法不入家门”的传统观念被打破，家庭教育的公共属性得到凸显，家长在承担相应责任的同时，教师

也肩负起了相应的义务，从“独奏者”到“领奏者”角色的转变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1) 教育观念 
教师的教育理念作为教育活动的一种价值取向，内含教师对教育现象的理性认识及其对教育需求的

认识，指导着教师的教育行为，影响着教师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以及对教育行为的改进[12]。在传统的教育

观念中，教师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教育只发生在学校里，教育学生是教师的工作，也是教师的责任和义

务，从而导致他们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习惯性地“大包大揽”，在忽视家长教养和家庭环境重要性的

同时，往往也因为得不到家长的配合而疲惫不堪。《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适时地给教师敲响了一个

“警钟”，应当结束传统教育观念指导下的“事倍功半”的教育效果了。一方面，教师需要认识到家庭

教育的重要性，系统地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家庭和学校各自的责任边界，将教育孩子的部分

权利让渡给家长，确认其协同关系，从而构建家校协同共育的教育生态。另一方面，教师也应当加强终

身学习的意识，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既需要具备相关的理论知识，也要拥有将理论知识合理运用于实

践的能力，它不单单是教育学一门学科的知识，还涉及到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对教师

而言，自己具备这些知识和能力还不够，还需要运用恰当的方式让家长掌握，这一过程恰恰也是教师不

断学习的过程。 
2) 教育方式 
韩愈在《师说》中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的对象

往往也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学生。《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与实行，使教育对象发生了转变，家长和

学生一样都成为了教师“传道”、“授业”和“解惑”的对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苏霍姆林斯

基先生曾说过，“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的一致性，如果没有一致性，那么教育教学就会像纸房

子一样倒塌。”而校内校外教育效果的一致必然离不开科学的家庭教育。此时，教师的教育方式也要做

出适当的调整，教师携手家长共同教育学生成为了必然，教师不再是“孤掌难鸣”的“独奏者”，而是

“众擎易举”的“领奏者”。在一过程中，教师定期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成为了必要。教师可以

通过家访等形式向家长传授科学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教师在学校的指导下，可以开展常

规的家校合作活动，如家长会、家访、家庭会议、家长沙龙等，也可以开展一些富有适切性、创造性的

家校合作活动，如家校共同叙事、共读共赏(共读一本好书、共赏一部电影) [13]、召开家庭教育专题研讨

会和讲座等。此外，教师也可以作为家庭、学校和社区沟通的桥梁，社区是家校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力量，在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中，社区也承担着相应的使命。新时代的家校合作要努力推进家校社协

同育人机制，形成全方位、高质量育人的新格局。 
3) 教育管理 
在传统的教育管理中，教师在学校往往通过对学生的严格管束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如制定严苛的

班级管理章程，又或是严格的体罚，但这种苛刻的管理方式只在校园内部起作用，学生离开校园便不再

受这种管束，校内校外这种管理方式的不平衡有时则会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如有的学生由于在校内被

管束的过于压抑可能会放学后偷溜进网吧打游戏来寻求刺激，又或是因为言语不顺动辄打架斗殴等等，

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为了确保校内、校外教育管理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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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性，教师应当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教师在充分听取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班级管

理章程，言传身教，重视榜样的作用，从而引导学生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同家

长、社区合作，确保学生在校外有家长的陪伴、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等，避免学生因为孤独而沉溺于网

吧打游戏等等。 
(二) 教师角色转变的困境 
《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教师面临着“独奏者”到“伴奏者”角色的转变，教书育人的对象不

再局限于学生，施教的场地也不仅限于学校，这种转变一方面给教师带来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

也给教师带来了一些挑战。 
1) 教育对象的复杂性 
《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教师施教的对象由“学生”扩大到“学生” + “家长”，教育对象进

一步复杂化。针对家长的“此教育”也绝非等同于对学生实行的“彼教育”，大多数情况下，“此教育”

是为更好地服务于“彼教育”。而无论是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还是职前职后的培训，围绕的中心都是学

生这一教育对象，学生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可塑性强，且和教师相处时间长，天然地对教师会有一种尊

敬和孺慕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教师施教的困难度。家长则不然，家长有着自己成人化的思维

方式和价值观，且教育背景、职业工作、个性性格等各不相同，尽管家长和教师在教育学生上有着相同

的美好教育期望，但在有关教育学生的方式方法上仍然会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也给教师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增添了难度。一方面，一些家长本身接受过高等教育，学历较高，对教育自己的孩子有着自己的见

解，他们往往固执己见，教师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时往往只能得到家长形式上的认同，而无法得到

家长实质的认可，自然也就无法在行动上执行下去。另一方面，部分家长由于职业繁忙、工作压力大，

且本身学历不高，理所当然地将教育孩子的责任归咎给学校，也自然地归咎于教师。教师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时，甚至见不到家长本人，家长的支持与配合也只是“乌托邦”了。 
2) 教育形态的差异性 
教育源自于人类自身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便产生了学校教

育，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具有系统化、专门化、制度化的特点，属于制度

化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家庭教育具有私人领域的养育、个体日常经验的传承、嵌入生活的非正式教

育等特点[14]，它属于非制度化的教育。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不同于学校教育，它属于“民间教育学”，民

间教育学是一种泛在的教育学形态，是在民间存在着的关于学习和教育的深度假设、信念、常识和惯习，

见于人们的日常教育行为中[15]。教师的工作范围通常局限在学校这一专门的教育环境中，其掌握的专业

知识、理论与实践主要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特定任务，且面向特定的教学环节。教师从事职业前的专

业也不是家庭教育，而是学科教学，正是这种专业背景的特殊性，教师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时，有

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很多时候他们也难以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多数情况下，教师只能帮助家长从儿童心

理学和生理学的视角去观察孩子的一些行为举止，以便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更有针对性地引导孩子。

家庭教育的特殊性以及家长作为成年人学习方式的差异性，使得教师不能简单地将传统学校教育中的教

学方式直接应用到家庭教育指导中，教师需要不断学习家庭教育相关的理论知识，平衡好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的差异性，有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保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

给教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3) 教育环境的紧张性 
2021 年，“双减”政策出台，国家加大对培训机构的治理，明确提出要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

并进一步提出要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提高课堂教学水平，从而也提高了对教师的要

求[16]。“双减”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但学生和家长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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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压力并没有减少，教师面临的教育压力同样没有降低。一方面，学生作业量的减少会让教师面临来

自学生家长的质疑，作业量的减少是否会导致学生成绩下降。另一方面，教育培训机构的关闭并没能减

少学生和家长的教育需求，对于学业成绩较为优秀的学生，家长会有学生成绩进一步拔高的需求，对于

学习暂时困难的学生，家长对学生课外辅导的需求会更多，而培训机构的关闭使得这些需求通通转嫁到

对学校和教师的高要求上面，学校又进一步对教师施压，教师肩负的责任更重，压力也更大了。《家庭

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更是让教师直面家长的质疑，学校是否要将教育学生的义务转嫁到家长身上，减轻

教师负担，教师当“甩手掌柜”等等，此类诘问层出不穷，在这种紧张的教育环境下，教师转变自身的

角色也变得更加困难。 

4. 《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教师角色转变的可能出路 

尽管教师在由“独奏者”转变为“领奏者”的过程中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依

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同样，这一过程也离不开学校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一) 更新教育理念，加强终身学习能力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首先要求教师改变过去作为“独奏者”的“一言

堂”教育观念，不能仅仅将自己定位于知识传授者，也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导者、协调者和支持者。

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深入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有关内容和精神，明确家长和教

师各自的责任边界，并落实到行动中去。其次，“领奏者”的角色需要教师切实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家庭教育指导的服务对象是“家长”，是一种面向成年人“怎样教育孩子”、“怎样成为好父母”的非

正式学习，培训内容聚焦在家庭教育的专业知识、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方式、以及成年人的心理思维方式

等方面，对家长开展培训服务的过程也是教师进行再学习的过程，特别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关知识的

学习对教师而言也是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教师要克服畏难心理，不断更新教育理念，与时俱进，以开放

的心态接纳新事物。教师要充分挖掘并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如图书馆、在线课程、专业论坛等，依托互

联网大数据平台，不断加强自己终身学习能力，从而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 
(二) 寻求家长合作，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当下社会，有关家校矛盾、家校冲突这类新闻屡见不鲜，但家庭和学校从来都不是对抗的关系，家

长和教师也绝不是对立的阵营。相反，教师和家长应当是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因为教师和家长都有一

致的服务对象和目标，即儿童全面健康的发展，这是合作的基础，也是共赢的目标。教师在从“独奏者”

转变为“领奏者”的过程中，必然离不开家长的合作。首先，教师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过程中要

充分地理解家长，必要时要站在家长的角度看待问题，教师需要明确的是，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是

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家庭教育环境，而不是去指责家长在过去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每个学生成长的家庭背

景不同，家长的文化背景、成长经历、经济条件等也有较大的差异，教师无法要求每位学生的家长都是

开明和有远见的，但教师可以同家长真诚交流，撇下成见，求同存异，积极寻求合作的可能。其次，教

师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时，需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和方式方法，既不能居高临下也不能唯唯诺诺，而

应当不卑不亢，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的家长。 
(三) 优化教育环境，提供教师教育支持 
《家庭教育指导法》的颁布和实行让家庭教育由“家事”变成“国事”，在为教师“独奏者”到“领

奏者”的角色转变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而“双减”政策的大背景更是让教师角色的转变举步

维艰。在这种环境下，教师“领奏者”角色的确立、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必然离不开学校和社会的大力

支持。一方面，学校可以邀请家庭教育领域的专家来校开展讲座，帮助教师系统学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相关知识。其次，简化教师的行政工作，减少繁琐的会议参加、报表填写等任务，减轻教师不必要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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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负担。最后，应当提供助理支持和心理咨询服务，学校可以适当地增加教师助理的岗位，辅助教师完

成课后的托管服务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同时提供心理咨询，帮助教师排解工作和生活中的不良情绪。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家庭教育指导经费的投入，设立专项的教育基金，为教师提供更多的专业

发展课程和资源，帮助教师完成角色的过渡；此外，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激励机制，通过奖励优秀教师、

优化绩效考核等方式，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意识，切实适应“领奏者”的教师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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